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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of state-owned farms in reclamation areas is in 
full swing,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chang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in reclamation areas, and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and positiv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eclamation area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many farms have unexpected tax 
risks, and most of them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tax inspection and punish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judging inference and case analysis, 
elaborated the state-owned farms small tax risk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various perfor-
mance, analyzed the real harm tax risk, deep mined the cause of tax risk diseas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solve small town construction tax risk of 
state-owned farms. 

 
Keywords 
State-Owned Farm, Small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Tax Risk 

 
 

国有农场小城镇化中的税务风险化解策略研究 

陈嘉琦，王树锋*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会计学院，黑龙江 大庆 
 

 
收稿日期：2019年1月21日；录用日期：2019年2月5日；发布日期：2019年2月12日 

 
 

 
摘  要 

近些年来，垦区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对改变农垦人生活条件和环境，激发安心扎根垦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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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在建设进程中也出现许多农场意想不到的税务风险，多数农场

都承受了税务检查处罚损失。为此，结合实地调查并运用判断和案例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国有农场小城

镇化进程中税务风险的种种表现，剖析了税务风险现实危害，深刻挖掘了产生税务风险的内外部症因，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积极化解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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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城镇化建设，是以单个国有农场为独立单位和主体，利用国家“泥草房”和“危房”改造财政补

助政策，结合“撤队并区”，在场部辟建让农业生产居民集中迁住具有城镇功能和生活环境社区，从而

提高农垦人生活质量和生产积极性，增强其热爱农场意识，为稳定人才和发展农垦经济打造优越地域禀

赋的建设工程。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以下简称“小城镇建设”)进步意义和社会效益显著，但遗留的税务

风险也十分突出和严重，亟待研究解决。 

2. 小城镇建设的税务风险表现及危害 

税务检查处理和处罚案例显示，小城镇建设虽功在千秋利在当代，但征用国土资源未纳税和开发建

设不计税现象比比皆是，给国有农场造成许多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2.1. 农场顶层决策失察风险 

农场领导注重农场经营和项目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税收利益牵涉，终将功过相抵，难于实

现振兴农场的大业梦。一个项目投入了资金，没有经济效益在没有社会效益，将功败垂成。鸿博小镇属

于“特殊时代背景”下建设的产物，但也算是造福农场社会的“民生工程”，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是最大

追求。然而抛开目前相关产权矛盾的“负效应”问题，仅仅针对该项目的税务检查就多达六次，已经产

生的严重“负效益”着实令人头痛，前五次检查补税加罚金已经远超过 100 万，直到后来又面临 268 万

余元才引起高度重视。在驻该农场地税分局 2013 年 3 月 25 日首次做出检查处理近 50 万 7 元(查补税款

约 38 万元、税收罚金和滞纳金 12 万余元)后，农场领导与财务科均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没能引起应有的

高度重视，以致于后续接连出现四次税务处罚数百万元之巨的损失。这就充分反映了农场税收利益观念

相对比较淡漠现象，当然这也是垦区各个农场普遍存在的诟病。 
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场没有进行税务筹划，没有通过合理有效的针对小城镇建设的纳税筹划来

减轻税负。国家大力支持农场小城镇建设，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农场会计没有及时进行学习，深入

了解政策，就会对政策出现理解不到位，甚至曲解政策。财务部门对农场小城镇建设项目的也只是完成

基本纳税工作流程，财务压力大，更谈不上去合理的进行税收筹划。正是对纳税筹划的忽视导致农场无

法在税务风险恶化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小城镇建设从项目决策确立到论证再到项目请批等整个过程，

都是农场党政领导班子按照上级指示办理，自始至终没有财务参与。财会部门的承担的任务就是资金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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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管理与核算，其无法洞悉农场建设局批复的建设用地在国土资源部门备案是否属于耕地范畴而据以

计提报缴耕地占用税，也不清楚建设主体归属并据以做出土地增值税等纳税计划，不能准确掌握小城镇

建设决策是否依据了国家有关“棚户区改造”、“泥草房改造”和“危房改造”等具体税收优惠政策。

从而，导致财务缺乏必要的税收思想准备而形成税务风险且积重难返。 

2.2. 会计核算失当风险 

2.2.1. 应计而未计纳税额 
农场开发建设小区征地均属于耕地范畴，却始终未计提耕地占用税；从投资建设到验收交付，财务

均未预缴、没清算且账面也没计提土地增值税。甚至有些农场销售的商品房都未按规定核算应缴纳的流

转税及其附加。 

2.2.2. 少计漏记纳税额 
多数农场开发商品房都超过“刚性需求”。一些代收存量住房对外出租使用，会计对所收租金收入

不能严格按照财税[2016] 36 号文规定，选择合理方法正确核算应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造成少缴税款；

有些农场计“正税”不计“附加税费”甚至出现“新项目”建设期没通过税务认证或认证后超期未扣除

的进项税额转入到工程成本等现象，造成偷漏税金。 

2.2.3. 多计提应纳税额 
部分农场对小城镇开发建设住宅销售，没有正确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 19 号规定将取得收入

并入农场当年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仍按原规定单独计算开发项目的应纳税所得额及所得税；还有农

场会计不能很好掌握“营改增”政策，不区分新老项目，一律采用一般计税法采用 11% (现改为 10%)税
率计算增值税。 

2.2.4. 财税政策误判风险 
会计缺乏风险评估思想而草率运用财税政策，极易造成业务确认偏离实质内容，特别是误判专项基

金会计政策规定条文内涵，又缺乏必要的复核纠错程序，以致出现不同程度的纳税风险。轻度风险向重

度风险发育并最终暴露而形成无法挽回损失；过失风险危害表现为对预知税务风险管理或防控措施不力，

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突出表现为国家给予专项基金补助的建设项目，农场没能正确理解和实施“分

账核算 ”的政策规定，使得危改项目资金所有权归属问题产生分歧，无形中增加了农场税金支出，严重

影响了农场现金流出量，甚至有些农场还因此蒙受了不应有的企业所得税和罚款等损失。不仅在财政部

门、审计部门多次小城镇建设项目专项检查中被认定账目混乱，记录内容含糊不清；还在税务检查中引

起税务机关不必要的怀疑和误判，被查补相关税款甚至遭受行政处罚。 
例如，某农场在场部开发建设生产连队居民迁建楼，其资金 2100万元中有 810万元系国家拨付的“危

房改造资金”，1800 万元未迁居户自筹交款。农场作为国家政策规定的资金代收、代存、代管、代用和

危房代修代建主管部门，其会计不仅没有专门设立账套核算记录，反将财政拨付款直接计入农场“其他

业务收入”(多数农场记入“营业外收入”)账户内。该危改资金是国家直接补助给危改户的建房款，农场

却纳入经营收支账目核算且确认为“收入”。其结果，税务检查根据会计自行确认的“收入”，要求其

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财政补助收入依规不予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因项目当年尚未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国家又不允许农场从中提取任何管理等费用，所以“收入”就变成了“利润”即应纳税所得额，补缴了

企业所得税 202.5 万元(810 × 25%)，农场叫苦不迭，但也只能服从税务处理。这种情况，在垦区各农场

普遍存在，多年来持续发生被查被处理案件，多数农场竟然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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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主体责任模糊风险 

由于农场小城镇建设主体模糊或主体要件不健全所导致的税务风险。通常是农场与开发商或由房地

产开发资质建筑商书立合同，即农场“内部合同”规定的建设主体是开发商或建筑商，社会民众以为农

场是开发商，而且实际履行向房东收款等活动也确实是农场。虽然建设主体含混模糊，但税务机关认定

纳税主体只能有一个。本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必然裁量“核算主体”为纳税主体。 
H 垦区农场是农业生产单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资质认定条件。农场普遍没有认识到权

利风险，习惯性地将自己作为建设方，盲目借助有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并开发完成。但其与

房开企业前述合同标的并没有严格规定或缺乏必要的控制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办理的相关条款，导致

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照合同开发进程、质量标准等要求建设完成，便获得工程项目资金结算后全身而退。

最终将关键的房地产“两证”办理责任甩给了根本无资质办理的农场，从而引发农场与住户的矛盾，也

成为至今房产大量积压的重要症因。更致命的是，有关房地产资金都通过农场基建会计核算和结算，在

账目上完全可以认定农场是税务管理层面的“建设主体”，也就是地地道道的纳税义务人，农场对此无

言以对，只能“哑巴吃黄连”。 

2.4. 税务执法空白风险 

由于税务干部在执法过程中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或由于专业技术素质原因对农场小城镇涉税处理评

定失误或错误造成农场多纳税的可能性。比如某县税务局对域内农场 2013~2016 年间“鸿博小镇”纳税

情况检查，仅营业税同一税种、同一纳税期间发生的同一类业务，就三年三查，交叉反复循环检查，且

每次检查都能认定出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几百万元，几乎令农场窒息。 

3. 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成因与化解策略 

3.1. 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成因 

3.1.1. 内部原因 
1) 项目决策与财务缺乏必要沟通。工程立项规划、土地获取等申请审批后，没有及时与财务沟通协

商有关项目建设中的税收问题，造成农场搭钱建设还要蒙受巨额纳税损失。实际上，基建会计的核算还

是符合项目申请和获批性质的，确实遵守了会计基础工作规程和基建会计核算规范，只是由于缺乏必要

的部门间横向沟通协调，导致后续很多涉税才问题暴露出来。项目申请和获批的均是危房改造和整体搬

迁或撤队并区，均应符合国家和省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但项目建设实质却是与立项属性背道而驰的别墅，

且选址定在众目睽睽之下难于掩饰的农场机关身边；同时，没有做好相关协调和要求，在建筑勘察合同

中明晃晃地书立了“别墅”、施工合同含混不清。而忙于核算业务工作的基建会计无法鉴别和准确判断

项目特征性质，只能凭直觉认定购房户交款购房，出现财务收费单据一部分“交房款”一部分“交别墅

款”现象，给人直觉就是交款卖方而非交款“建房”，这也不得不令税务检查人员坚信此项目与危房改

造和整体搬迁无关。 
2) 财务核算压力过大。本次调查发现，29X 农场财务科仅有 8 人编制，而且年龄结构偏大(平均年龄

45 岁左右)，人员不足造成多数岗位身兼多职，分身乏术；文化水平不高，仅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业

基础知识薄弱；年龄偏大尤其女性偏多，以有限的时间精力和体力来面对巨大工作量压力，根本无法做

到精打细算，出现差错在所难免，谋划税收问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 H 农垦红兴隆管理局“鸿博小镇”

税务问题而言，由于财务处没有设置专门的纳税会计，所有小城镇建设项目涉税业务统由基建会计负责，

而基建会计是专职核算基建投资、建设成本费用等具体业务核算和不动产管理监督等工作，不可能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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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项目资金流入的税收牵连问题，以至于自始至终没有核算提取应纳税款，也从来没有申报纳税。 
危房改造资金一部分是危改户的自筹资金，另外一部分是中央补助和地方扶持资金。H 垦区农场对

小城镇建设实施的危房改造过程，发放的国家补助资金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在项目实施

以及资金使用过程中进行严密的使用程序，垦区小城镇有序进行。但在会计核算方面普遍存在的严重问

题是，财务人员没能领会国家政策文件规定，没有深入学习对危改资金的特殊核算方式，更没有做到“分

账核算”。而是将危房改造资金同农场运营资金和基建业务放在一起核算，导致税务机关检查时，将这

部分资金认定确认为农场收入，但却未按要求计提缴纳税款，做出农场违反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决定[1]。 
3) 纳税筹划观念缺乏。农场领导注重农场经营和项目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税收利益牵涉，

终将功过相抵，难于实现振兴农场的大业梦。一个项目投入了资金，没有经济效益在没有社会效益，将

功败垂成。鸿博小镇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建设的产物，但也算是造福农场社会的“民生工程”，取

得良好社会效益是最大追求。然而抛开目前相关产权矛盾的“负效应”问题，仅仅针对该项目的税务检

查就多达六次，已经产生的严重“负效益”着实令人头痛，前五次检查补税加罚金已经远超过 100 万，

直到目前又面临 26.8 万余元才引起高度重视。在 29X 地税分局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首次做出检查处理

499,991.07 元(查补税款 373,695.70 元、税收罚金和滞纳金 126,295.37 元)后，农场及财务科无动于衷。倘

若此时农场高度重视，可能至少避免之后连续四次处罚 496,388.89 元。这就充分反映了农场税收利益观

念相对比较淡漠现象，当然这也是垦区各个农场普遍存在的诟病。 
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场没有进行税务筹划，没有通过合理有效的针对小城镇建设的纳税筹划来

减轻税负。国家大力支持农场小城镇建设，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农场会计没有及时进行学习，深入

了解政策，就会对政策出现理解不到位，甚至曲解政策。财务部门对农场小城镇建设项目的也只是完成

基本纳税工作流程，财务压力大，更谈不上去合理的进行税收筹划。正是对纳税筹划的忽视导致农场无

法在税务风险恶化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4) 融资方式选择受限。由于小城镇建设发展迅速，对于资金需求也逐渐加大，融资方式的选择也存

在着潜在风险问题。H 省对于农场小城镇建设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

大，其资金支持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期初，有些农户不愿自主迁到农场居住，农场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偿

和产权置换，以拆迁补偿名义将贫困层农户引入农场，但贫困层其自身经济状况就不是很好，更不可能

有大量资金预付房款。这样想要全部通过预收款建设农场小城镇并不能实现，因此，要采取其他融资渠

道和方式。据了解，主要采取向银行贷款和向场内职工集资方式。 
正规的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其资金较为雄厚，因此能够提供较大的贷款数额。但也存在着向银行融资

困难的间题，表现在可供抵押的资产无法满足贷款抵押条件需求、贷款手续复杂、周期长等，只有农村

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少数涉农金融机构为之提供贷款。农场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年利率为 11.86%，

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年利率为 11.7%，而全省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的短期商业贷款平均年利率

分别为：6.56%、5.35%。但是，只要属于金融机构借款，无论利率高低，其利息均允许税前扣除(资本化

利息除外)。因此，涉税风险极低。另一部分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向农场内部职工集资的方式，向职工支

付相对较低的利息费用。虽然依规支付的借款利息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是并未注明是否需

要提供发票。向职工支付利息很难提供发票，但我国实行以票控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若农场不能提供

发票，集资利息税前很难全部扣除，不排除税务机关要求农场纳税调整的风险，可见，融资方式和渠道

选择隐含着税务风险。 
5) 建设主体责任缺位。由于农场小城镇建设主体模糊或主体要件不健全所导致的税务风险。通常是

农场与开发商或由房地产开发资质建筑商书立合同，即农场“内部合同”规定的建设主体是开发商或建

筑商，社会民众以为农场是开发商，而且实际履行向房东收款等活动也确实是农场。虽然建设主体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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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但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主体只能有一个。本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必然裁量“核算主体”为纳

税主体。 

3.1.2. 外部原因 
1) 地方政府有失公平的税收待遇。在 H 省域内，政府及相关部门都误以为农垦是富得流油的“肥

肉”，殊不知农场多是严重负债经营。多年以来，税务机关一向对农垦地区的税收征管严于地方，从农

业税时期灾年减产难减税绝产不免税，到非农领域增值税、所得税频繁检查令农场应接不暇。此外，一

些农垦企业所在地方政府也始终紧盯农垦“钱袋子”，在有关“两种土地税”的土地等级、单位税额确

定等方面，对农垦往往另眼看待“税加一等”。但在 H 省，垦区各农场耕地都几倍、几十倍于地方城镇，

但当地政府划定耕地占用税等级和单位税额却远高于地方标准。这种政策不公现象在 H 垦区普遍存在。 
2) 税收自由裁量权过大。一方面，自由裁量权所具有的权利尚未制定严格明确的执行标准，H 垦区

税务主管部门针对当前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涉税问题，存在一些税务机关随意执法现象。由于税务

机关的相关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下具有相对自由的裁量空间，对农场的处罚力度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实际的征纳过程中，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税务机关难免会出现不合理甚至违法征收税款，导致小城镇

建设项目相关涉税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性[2]；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并没有针对农场财务做出相对合理清

晰的税法解释。而当前垦区农场的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常在进行税

法法规的宣传过程中，照本宣科，难以对相关法律中提及的专业以及特定的法律术语进行详细解释，因

此即便严格按照税法进行纳税人问题的解答，其通常也仅仅能够简单答复，对农场小城镇建设的具体情

况以及纳税情况进行指导时，存在一定的盲目以及不合理性。通常税务机关进行税收执法的过程中，通

常会通过主观判断对农场的涉税事项进行税务处理，在形式裁量权的过程中缺乏深入考量以及相对认真

的实际调查。例如，2017 年 3 月，黑龙江省某市属县地税局对 YY 农场华瑞园 2013 年以来房产销售营业

税检查中，认定农场应缴纳营业税额 5,684,698.21 元，扣除已申报缴纳税款 3,274,979.88 元，要求农场补

缴2,409,718.33元并自2013年1月16日计算至要求补缴日共1124天的滞纳金1,354,261.70元(2,409,718.33 
× 0.5‰ × 1124)。农场坚持认为应按实际欠缴日期分段计算，但税务检查组拒不认同，坚持税务裁量，农

场被迫接受[3]。 

3.2. 积极化解小城镇建设项目税务风险的策略 

1) 场级领导高度重视。项目争取免征税款有良好基础，立项批件均是危房改造和整体搬迁，可由农

场主管领导和财务负责人出面，主动邀请税务机关友好协商(谈判)，出示相关批件，力争获得营业税、城

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的免税待遇；同时，要求建设局提供鸿博小镇建设选址属于农场规

划建设用地证明文件资料、恳请国土科和负责土地承包相关部门制作鸿博小镇建设新增土地哪一部分不

是“农田地”哪一部分是“农田地”的证明文件，并同时出示给税务机关领导查验，以便获得税务对土

地用途的认可。 
2) 上级公司财务机构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是历史遗留给北大荒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共同问题。理论

上讲，对于划分给北大荒集团管理的农场小城镇，其过去的税收问题将由北大荒集团直属分公司的农场

继续承担和处理；划分给地方政府接管的农场小城镇，其纳税责任也应转给地方承担。但由于政府是税

收利益主导者，在农垦改制“分账”过程中，对认定出小城镇建设中的潜在税收责任，一律交给其核算

主体——北大荒及其直属分公司或子公司旗下的农场承担。所以，农场小城镇建设中潜存的税务风险，

仍留在农场。农场作为基层核算单位，其法人责任和财会力量都十分有限，小城镇建设遗留的小额纳税

问题在农场可以承受力之内的，他们会直接解决；如果税务风险较大，涉及到补缴或被追缴税额过重的

事项，农场将无力承担，就需要请求上级公司分担解决[3]。上级公司通过集中举办税务相关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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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务骨干人员专业知识辅导，或者派驻有税收政策驾驭能力和查账实力的专家型会计进驻农场，并

统一聘请专家学者深入农场调研咨询，携手开展针对小城镇建设各环节潜存的税收问题，揭示并评估其

风险类型和水平，才可以避免农场小城镇风险损失给农场带来的打击和灾难。 
3) 财务力量和会计专业素质过硬。农场没有设置独立的税务部门，由会计单独执行会计与税务申报

的职能，农场财务人员虽然对农业会计相对精通，但是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依然停留在农业会计处理以及

基础的数据核算上，并且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存在一定的错纳税以及少纳税的情况。目前农场小城镇建设

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涉税问题，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由于与相关税务机关缺乏合理有效咨询，并且

农场的税务意识淡薄，缺乏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及较高的防范能力。针对这些问题，农场开始重视对

财务人员的培训，提升专业知识素养，使得税务风险自查补救具有技术条件支持。 
小城镇建设的农场危房改造项目是惠及民生的工程，不要因为个人业务不精不熟练，导致农场经济

利益受损，这样的风险是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的。财务人员应自觉维护会计职业声望，树立良好的工作形

象，多注意平时的日常学习，及时了解掌握最新的税收改革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农场也要多组织专业培

训，制定长远的培训计划，对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定期的考核[4]。同时，各农场党委应征询财务科

领导和主管会计等意见，研究财务科扩编和职能划定事宜，尽量释放财会人员工作压力。 
4) 审计部门认真协助。北大荒集团及其直属子公司、分公司等各级审计机构应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服

务功能，主动将审计工作前移，积极变时候查账为事前检查、事中审计，努力协助财务部门开展税务风

险自查补救，抽调具有税收业务专长的审计员，委派到管局财务处或农场财务科，开展农垦小城镇建设

项目业务遗留的税收问题，以及在建项目、新建房产预售和库存增量房销售等业务发生的营业税、增值

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检查，积极为农场财会人员提供正确的账项调整、税款补提等

相关专业指导意见，为农场决策层出具忠恳和权威的税务风险防控建议，确保财务、审计两部门业务融

为一体。 
5) 成立风险管理领导组织和安排检查力量。为降低小城镇建设中的税务风险，农场应成立税务风险

管理领导小组，由农场场长担任组长，财务部长为副组长，基建会计、资产会计等为组员，并邀请 CPA
或高校学者为顾问指导，明确每个人的职责；同时，设立专职的纳税会计岗位，农场可以到高校招聘精

通税法的会计、财务管理、审计专业的大学生担任纳税会计岗位工作，并编入自查小组。检查力量确定

后，即可安排足够的时间，对多年来小城镇建设的账目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细致的税务专项检查，确

定查实的各税种应纳税款后，扣除已经缴纳的税款，得出农场应补缴的税款；最后，责成农场会计补提

补记“应交税费”账目，并添置《纳税申报表》，履行补缴税款手续。 

4. 结论 

农场小城镇建设风风雨雨几十年，在很多不了解农垦财务工作具体情况的人看来，其小城镇建设已

成为历史问题。但事实上，农场小城镇建设只是完成了施工建造和部分销售任务，所遗留的“历史问题”

诸如税收、产权、滞销、结算等等，都需要现实面对和解决。而最为突出的是多数项目发生的税款该计

未计、税金当提没提甚至多计多提等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农场连土地征用后就该缴纳的耕地占用税都没

有核算报缴，直到税务检查发现才补缴并被加收滞纳金。可见，农场小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税务风险始

终潜伏着经济损失危害。作为改制后的北大荒集团任重道远，财务部应对各农场分公司下达小城镇建设

项目税收专项检查指令，明确要求严格依照“实体法从旧”原则，全面启动农场基建会计账目自查自纠，

对查实的漏记税款立即补计补提补缴，以减轻或避免税务查处损失，自觉化解税务风险危害；同时，要

像对待会计准则改革和税收新政出台一样，重金聘请熟悉垦区业务的名师担纲主讲，认真组织安排农场

会计参加培训学习，提高其业务自查和复核的会计素质和技术能力[5]，确保农场将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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